
皖北煤电宣传〔2021〕44号

皖北煤电集团公司
关于开展季度评选发布“安全标杆人物”

“安全标杆班组”活动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营造守护安全、实现安全的浓厚氛围，深入挖掘基层单位

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先进典型人物和班组，充分发挥“安全标杆”

典型示范引领效应，决定开展季度评选发布“安全标杆人物”“安

全标杆班组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（一）“安全标杆人物”：集团公司所属矿井（含恒泰公司）

生产一、二线单位职工、班组长（采煤单位到副队长），化工单

位、机械总厂生产车间职工、班组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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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“安全标杆班组”：集团公司所属矿井（含恒泰公司）

生产一、二线班组（采煤单位到队），化工单位、机械总厂生产

班组。

二、评选标准

（一）“安全标杆人物”

1.作风理念突出。长期扎根基层，工作担当负责，自觉遵守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职责，工作完成效率高、

质量好。

2.个人品质突出。在日常工作、生活中，能够帮助他人解决

安全问题，技术难题，在工作搭档中是可以信赖的安全伙伴。

3.工作能力突出。熟悉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,

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，对本岗位“手指口述”熟练。能

带头做好安全确认和隐患排查工作，主动参与身边无“三违”、安

全联保、不安全行为帮教等安全主题活动，在安全生产和安全宣

教中起模范带头作用。

4.履职敬业突出。认真履行工作岗位职责，坚守安全发展理

念，敢于同不安全行为做斗争，能将“四不伤害”落实到位；踊跃

为安全生产工作献计献策，善于探索创新，在本职安全生产工作

中有新思路、新想法、新成果。

5.安全效果突出。截止申报之日，个人连续 3 年以上无“三

违”、无违法违纪等行为，诚信档案系统中无失信行为记录。在

其他安全生产方面有突出表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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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“安全标杆班组”

1.制度执行好。班组有健全的班前会和交接班、安全生产标

准化和文明生产、学习、民主管理班务公开、安全绩效考核等制

度，有切合实际的安全理念目标及班组安全文化内容，班组长带

头认真践行安全理念，并严格执行相关制度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

制。

2.团结协作好。班组管理坚持以人为本，规范开展民主活动，

工资分配、奖罚、绩效、评先评优等班组重要事项及时向班组成

员公开，职工参与班组民主管理积极性高。班组中党员和骨干作

用发挥好,班组团结和谐、互助友爱、相互关心，职工之间无不

团结现象和不文明行为。

3.团队学习好。积极组织本班组职工参加区队和上级单位组

织的安全教育培训、岗位技能学习和政治理论学习，搞好班组内

部学习培训、“导师带徒”、岗位技术比武、提合理化建议等活动，

职工应知应会考试符合要求。班组安全培训合格率 100%，岗位

操作人员持证率 100%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率 100%。

4.安全质量好。班组高质量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安全生产任

务，安全生产质量工作做到班班合格。材料消耗完成节本降耗指

标，无“跑、冒、滴、漏”等浪费现象。截止申报之日，本班组至

少连续两年实现安全生产，杜绝轻伤及二级以上非人身事故，班

组成员无违法违纪等行为。

三、评选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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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单位要认真按照评选标准进行层层推荐、逐级审核、

严格把关，将符合条件的个人和班组评选出来，并撰写不少于

800字的“安全标杆人物”“安全标杆班组”事迹推荐材料。

（二）每季度第二个月 20日前，各单位要将推荐材料、推

荐表报送至集团公司企业文化部，电子版材料发送邮箱：

1265305853@qq.com。联系人：訾道强、宋静林，联系电话：

0557-3981848，0557-3981760。

（三）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将联合相关单位，对各单位推荐

的“安全标杆人物”“安全标杆班组”进行综合评审并公示。公示无

异议后，集团公司将在公司网站、握手皖煤、报刊、电视台等媒

体予以发布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单位要深入宣传，认真组织开展“安全

标杆人物”“安全标杆班组”评选工作，持续增强广大干部职工对

标先进、遵章守纪、上标准岗、干安全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。各

单位要落实具体部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开展，并做好与集团公司企

业文化部对接工作。

（二）确保质量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评选标准认真评比、严

格审核，不能降低标准，弄虚作假，确保推荐先进典型的真实性、

示范性和引领性。

（三）表彰奖励。集团公司每季度发布 2～3名“安全标杆人

物”、1～2个“安全标杆班组”，被授予“安全标杆人物”的每名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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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 2000元奖励；被授予“安全标杆班组”的每个班组给予 5000元

奖励，奖励对象为“安全标杆班组”在岗人员，且最高人员奖励金

额不得超过最低人员奖励金额的 2 倍。

（四）广泛宣传。各单位要聚焦“安全标杆人物”“安全标杆

班组”先进典型，采取专题专栏专访等方式，广泛深入宣传，营

造对标先进、学习先进的氛围。同时，要发挥“安全标杆”示范引

领作用，组织安全标杆到生产单位开展“安全标杆讲安全”活动，

教育引导广大职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坚守安全红线意识，规范

安全操作行为，为推动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。

附表：1.集团公司季度“安全标杆人物”推荐表

2.集团公司季度“安全标杆班组”推荐表

皖北煤电集团公司

2021年 2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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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办公室 2021年 2月 7日印发


